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各大外卖平台为了

吸引顾客， 在注册新用户后， 都

会送上大额首单红包， 用户使用

红包后， 平台就会把相应的补贴

转到商家账上。 95 年出生的被告

人李某， 在某知名外卖平台注册

了店铺后， 单独或伙同他人通过

平台制造虚假交易 2000 余次， 骗

取平台红包补贴共计 2 万余元 。

日前，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

罚金 2 千元。

2019 年初， 该外卖平台在内

部核查时发现， 平台上注册的两

家广西桂林的店铺 “鸡排汉堡 ”

和 “蒸菜饺子店” 有千余笔异常

的虚假订单， 套取了平台给与商

户的补贴。 对此， 外卖平台对刷

单的商户李某作出了 2000 余元的

处罚。 然而这个李某非但没有改

过 ， 反而变本加厉 ， “薅羊毛 ”

上了瘾。 同年 7 月， 其终于在桂

林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根据李某交代， 2018 年五六

月间， 其在该外卖平台上注册了

一个店铺， 名叫 “挺好吃餐吧”，

用的是本人的身份证， 绑定了本

人的银行卡， 这个店铺通过虚构

订单 “薅羊毛”， 大肆骗取外卖平

台的补贴。 李某通过互联网聊天

软件购买了外卖平台上的 “7 元

红包”， 之后摇身一变， 自己当起

了 “消费者”， 使用该红包在自己

开的 “挺好吃餐吧 ” 进行下单 ，

红包消费后， 平台把差价补贴转

到其账上， 刨去 “成本”， 李某每

单实际到手 4 元 ， 尝到 “甜头 ”

的李某， 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

益， 又注册了多个假店铺。

几个月后， 7 元红包的活动

结束了， 李某觉得这条财路不能

断， 他找到网络 “刷手”， 伙同对

方利用刷单软件帮其下单， 每单

有平台给与的 15 元的收单补贴，

其中的 7 元给 “刷手”， 另外 7 元

是他的收入， 还有 1 元是平台的

服务费。

到了 2019 年 4、 5 月， 李某

不再满足和人合伙 ， 决定 “单

干”。 他买了一个刷单软件， 开始

疯狂刷单， 一直到案发前夕。 每

个月通过帮其他店铺刷单， 商家

将 “利润” 分成通过网络转账给

他， 两个月一共非法获利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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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选择整形名医 却无相应资质？
市一中院二审开庭审理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深夜酒驾发生单车

事故， 为逃避罪责和获得保险赔

付 ， 竟找人顶包企图蒙混过关 。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

顶包案件的被告人韩某涉嫌危险

驾驶、 妨害作证一案进行公开审

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以

危险驾驶罪， 对韩某判处拘役 2

个月 10 日 ， 并处罚金 5000 元 ；

以妨害作证罪， 判处其拘役 3 个

月 ； 决定合并执行拘役 5 个月 ，

罚金 5000 元。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

今年 4 月 1 日， 韩某醉酒后驾车

沿浦东新区康梧路由北向南行驶

至秀沿路路口南约 20 米处， 撞击

路口南侧红绿灯杆及路政设施 ，

造成单曲臂式信号灯损坏以及该

小型轿车损坏的交通事故。

事发后， 韩某为逃避罪责和

获得保险赔付， 坐上一辆路过的

由周某 （另处） 驾驶的苏 A 牌照

小型轿车离开现场。 同时， 韩某

与李某 （另处 ） 商议找人顶包 。

后按韩某要求， 周某等将韩某送

至其同事白某 （另处） 所在小区，

姚某和李某陪同韩某上楼至白某

家， 由韩某与李某鼓动也喝了酒

的白某找人顶包。 白某遂通过微

信联系到同事王某 （另处）， 说定

由王某冒充发生事故的豫 P 牌照

小型轿车驾驶员进行顶包。

在王某的住处， 韩某、 王某

二人互换上衣后， 返回事故现场。

见民警已抵达现场， 王某提前下

车并上前告知现场民警， 自己系

肇事车辆驾驶员。

民警经相关工作后确认肇事

驾驶员为韩某， 于当天晚些时候

在韩某工作的上海某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一门店将其抓获， 对韩

某进行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 结

果为： 83mg/100ml,后带至医院于

当日 11:56 分抽血送检 ， 经司法

鉴定科学研究院对韩某血液内乙

醇含量作鉴定 ， 结论为 0.86mg/

ml,属于醉酒。 经上海市公安局浦

东分局交警支队认定， 韩某承担

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4 月 3 日， 韩某向被害单位

上海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赔

偿了 1.48 万余元， 并按民警事先

通知主动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

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另查

明， 因公安机关及时查明案件事

实， 韩某、 王某等未向保险公司

报案。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韩

某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

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韩某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 并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他

人作伪证， 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及

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妨碍

了对其醉酒驾驶机动车追究法律

责任的正常办案程序， 也导致多

名同案关系人因提供虚假证言被

追责， 侵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

讼活动和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 ，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 公诉

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予

以支持。 韩某在判决宣告前一人

犯数罪， 依法对其数罪并罚。 韩

某系自首并认罪认罚， 依法对其

从轻处罚。 韩某醉酒驾车造成事

故， 并负事故全部责任， 酌情对

其从重处罚。 案发后， 韩某已赔

偿了因交通肇事造成的相关物损，

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在

居委会主动或被动参与下， 审结两起民

事案件，共同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年 66 岁的张老太患有精神分裂

症， 经司法鉴定， 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其 41 岁的儿子也因身体原因，

多次脑梗， 平时住在养老院中。 由于张

老太丈夫已故， 家中没有其他近亲， 所

以平日里张老太的生活主要由其配偶的

弟弟蔡先生作为法定代理人在照顾。

由于经济压力， 蔡先生想把张老太

所住房屋出售以大换小， 差价用于照顾

张老太生活及医疗等花费， 但该房屋是

张老太一家三口所有。 如今房屋的实际

共有人是张老太母子。 蔡先生于是以张

老太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其侄子诉至法

院， 请求依法继承张老太所住房屋。

宝山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考虑到张

老太儿子的身体状况， 为维护其合法权

益， 依法将张老太儿子所在地的居委会

列为其法定代理人。 最终经过法院组织

的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系争房屋

归原告张老太母子二人所有， 两人各占

该房屋 50%的产权份额。

无独有偶 ， 在另一起案件中 ， 86

岁的夏老太长期在医院治疗， 近几年开

始出现神志不清等症状， 日常生活依靠

护工照看。 去年， 夏老太的丈夫因病去

世， 夏老太再无其他亲属及监护人。 其

所在居委会鉴于夏老太的现状， 为维护

其合法权益， 请求依法宣告夏老太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指定所在居委会为

其监护人。

经宝山法院审理查明， 夏老太确为

该居委会居民。 经鉴定， 夏老太患有器

质性精神障碍， 应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 居委会的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支持居委会请求。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在无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

的情况下， 由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

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 但是须经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所以，不管是第一起

案件中为了保障张老太儿子的合法权益

将居委会列为其法定代理人以保障其房

屋份额等权益， 还是第二起案件中居委

会主动作为请求对辖区内孤老的监护，

都说明了居（村）委会在保障人民的合法

权益等方面，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法治报记者 夏天

爱美的王女士决定在某美容中

心找资深院长冯某给自己动刀。 孰

料她付了高昂的费用后， 却发现给

自己动刀的是其他医生； 而根据美

容中心的说法， 这位冯院长不具备

做鼻手术资质， 在这台手术中出任

医师助理……近日， 这起医疗服务

合同纠纷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医方不记得为啥漏签字

去年王小姐在使用某 APP 时，

被一则某美容中心发布的广告吸

引。 根据广告描述， 她联系了该中

心院长冯某为自己主刀 “鼻综合手

术”， 并支付了 “院长级手术费”。

可最后她发现： 给自己主刀的不是

冯院长， 而是另一位张医生。 更出

人意料的是， 冯小姐还在卫生健康

部门查到： 原来自己看中的冯院长

仅具备口腔科资质， 不具备主刀鼻

综合手术的资质。

“美容中心存在消费欺诈行

为！” 王小姐诉至一审法院， 要求

美容中心对本次医疗费退一赔三，

获法院支持。

“我方和医生的资质均合法，

主刀医生同样是我方业务分管副院

长， 手术也没有损害被上诉人， 且

达到了良好的手术效果， 这样的结

果不够公正。” 美容中心方面不服

一审判决，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请

求依法改判驳回王小姐的一审诉讼

请求。

二审中， 王小姐对美容中心的

上诉意见不认同 。 她说 ： “我在

APP 广告里看到， 冯、 张两位医生

的服务价格不同。 而相较于其他项

目， 鼻综合手术涉及个人审美， 因

此选一位 ‘院长’ 级别的好医生来

主刀十分重要。”

“患者可通过什么途径确定主

刀医生？” 面对法庭提问， 美容中

心回答： “我们会与患者协商， 也

会请主刀医生在告知书上签字。”

而王小姐则说 : “我选择冯某

作为鼻综合手术主刀医生， 又考虑

到价格因素， 其他部位手术就选择

了张医生。 美容中心 ‘口头答应’

了。” 对此， 王小姐在一审时提供

了录音佐证。 然而， 王小姐表示恰

恰是其鼻综合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缺

少医生签名， “术前美容中心给我

一叠资料让我一起签的。 后续卫健

委告知我有一张医方没签。”

对此医方回应称： “应该是漏

签了， 原因已经不记得。”

院长任医助，资质不对口

“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结于： 双

方当事人术前是否明确约定了主刀

医生， 上诉人系争行为能否构成欺

诈并因此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

法庭请双方围绕此话题展开辩论。

王小姐指出， 术前洽谈环节，

正是这位冯院长与其洽谈的。 而美

容中心澄清： “王小姐术前大概来

咨询了三次， 只有第三次是冯医生

接待的她， 因为这次涉及面颌部手

术， 冯医生对脸部的结构比较有经

验， 就由其与王小姐沟通， 但从未

承诺由冯医生主刀。” 医方还表示，

其实冯 、 张两位医生都参与了手

术， 但冯医生不做这类型手术， 他

只出任医生助理。

随后王小姐还披露： “直到我

前往政府部门投诉举报， 才被告知

这位冯医生竟然没有相应资质。 冯

医生的职业证书上记载他是口腔科

医生。”

“冯医生是具备面颌部手术资

质的医生。 由于其并非主刀医生，

所以我们无需告知王小姐。” 美容

中心回应。

美容中心还就王小姐提供的录

音补充道 : “张医生本身也是业务

副院长， 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材料

证明 ， 她也知晓张医生院长的身

份。 上诉人没有欺诈的故意， 也无

欺诈的行为， 被上诉人也未因为欺

诈产生错误认识 ， 不构成欺诈 。”

美容中心在最后陈述中认为： “术

前双方没有约定冯医生主刀， 并通

过咨询过程， 我方认为约定的主刀

医生就是张医生 。 我方提供的服

务， 后期医生资质、 手术耗材都是

合规的， 没有欺骗当事人。”

而王小姐则认为， 本案应适用

消费者保护法。 为何唯独鼻综合的

知情同意书没有签字？ 是因为约定

了冯医生但最后是张医生主刀， 不

然张医生可以直接签字。

庭审最后， 双方当事人都表达

了愿意接受调解的意愿。 本案未当

庭作出判决。

法院携手居委

保障居民权益

外卖店铺不送餐只刷单
95后“薅羊毛”2000余次被判刑

互换上衣企图顶包 酒驾肇事难逃法网
上海一房产中介因危险驾驶、妨害作证一审获刑

庭审现场 通讯员 董雪皓 摄


